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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政规〔2022〕12号

漳平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漳平中心城区个人自建房

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

菁城街道办事处、桂林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漳平中心城区个人自建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

理意见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漳平市人民政府

2022年 7月 25日

漳平市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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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平中心城区个人自建房
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

为贯彻落实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

史遗留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1〕1号）、《龙岩市人

民政府关于妥善处理龙岩中心城市房屋和土地登记历史遗留

问题的若干意见》（龙政综〔2018〕75 号）和《龙岩市自然

资源局关于印发龙岩中心城市个人自建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

留问题处理意见》（龙自然资〔2021〕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

一步妥善处理漳平中心城区国有土地上个人自建房不动产登

记历史遗留问题，维护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

规政策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现提出如下处理意见：

一、关于已合法取得《土地使用权证》或合法的土地使用

审批许可手续，缺少房屋符合规划材料问题

（一）1990 年 4月 1 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

施行前建成（含新建、扩建和改建，下同）的个人自建房，时

间节点以土地审批（登记）时间或房屋建成年份认定材料为准，

在土地使用权范围内，可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（下称“登记中

心”）直接按照不超过三层加梯间（面积≦20m2）的标准依

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，超建部分暂不予处罚、拆除，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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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权登记。

（二）1990年 4月 1日至 2008年 1月 1日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施行前建成的个人自建房，本着“尊重历史、

实事求是”的原则，鉴于当时尚未施行竣工规划核实，无需办

理规划核实手续实际，可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（下称“登记中

心”）直接按照不超过三层加梯间（面积≦20m2）的标准依

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，超建部分暂不予处罚、拆除，不予确

权登记。

1．在批准用地范围内建设，房屋总层数在三层以内（含

三层加梯间）的，视为符合规划要求，由登记中心直接按照现

状予以登记。其中，对于经过实测，实际占地面积超出审批面

积 3%以内的（含 3%），按照批准面积确权登记；超出部分

不予确权登记，暂不处理，并用阴影予以注示。

2．存在超占超建（占地超出审批面积 3%以上或者建筑

面积超出审批面积 3%以上），违反规划条件等建设的，可由

当事人提出申请，并提供有资质鉴定检测机构出具的房屋结构

安全鉴定报告和有资质测绘单位出具的竣工实测报告，明确在

土地审批或登记合法范围内，由市自然资源局按不超过三层加

梯间（面积≦20㎡）原则确认房屋建筑面积及层数，对符合

规划合法的部分予以确权登记；对超占超建部分暂不予处罚、

拆除，不予核实认可及确权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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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08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3月 1日《不动产登记

暂行条例》施行前建成的个人自建房，在批准用地范围内建设，

房屋总层数在三层以内（含三层加梯间）的，视为符合规划要

求。可由当事人申请并提供有资质鉴定检测机构出具的房屋结

构安全鉴定报告和有资质测绘单位出具的竣工实测报告，由市

自然资源局办理规划核实手续或出具符合规划的证明材料，由

登记中心直接按照核实意见予以登记。其中，对于经过实测，

实际占地面积超出审批面积 3%以内的（含 3%），按照批准

面积确权登记；超出部分不予登记，暂不处理，并用阴影予以

注示。

（四）2008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3月 1日《不动产登记

暂行条例》施行前建成的个人自建房，建筑存在超占超建（占

地超出审批面积 3%以上，建筑面积超出审批面积 3%以上或

者房屋总层数在三层以上且未审批）等情形的，由市自然资源

局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核实情况并由相关部门依有关规定处理

后，按照规划核实意见或符合规划的证明材料办理相应确权登

记；超出部分不予核实认可及确权登记。

1．存在超占用地面积（超出审批面积 3%以上）且不影

响城市规划的，由市自然资源局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后，由当事

人按申请时漳平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执行的基准地价 1 倍的

标准缴交土地收益金，并提供有资质鉴定检测机构出具的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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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安全鉴定报告和有资质测绘单位出具的竣工实测报告等

材料，办理规划核实手续或出具符合规划的证明材料。

2．存在超建筑面积（超出审批面积 3%以上或者房屋

总层数在三层以上且未审批）且不影响城市规划的，由市自然

资源局根据调查核实情况，将核实情况发函至市住建局、城市

管理局处理，由市住建局出具建设期间年度建设工程造价标准

依据，由市城市管理局按超建筑面积的建设工程造价 10%给予

罚款，待当事人缴交罚款后回函至市自然资源局，市自然资源

局再根据当事人提供有资质鉴定检测机构出具的房屋结构安

全鉴定报告和有资质测绘单位出具的竣工实测报告，办理规划

核实手续或出具符合规划的证明材料。

（五）1990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1 日期间，使用

国有土地建成的个人自建房，属于新村及安置点规划区内且在

土地审批或登记范围内建设的，根据原房屋拆迁安置政策给予

办理。

（六）2015 年 3 月 1 日后建成的个人自建房，按照相关

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办理。

二、关于已合法取得《房屋所有权证》，缺少土地权属来

源材料问题

（一）房屋未发生改建、扩建的，使用土地面积及范围按

照房屋占地现状进行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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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房屋经批准改建、扩建，且在审批范围内建设的（占

地范围、建筑面积及层数等），视为符合规划要求，使用土地

面积及范围按照房屋审批占地内容进行登记，房产建筑面积及

层数按现状进行登记。其中，对于经过实测，超出部分不予

登记，暂不处理，并用阴影予以注示。

上述土地使用权取得类型均以划拨方式记载。

三、关于区分合法产权建设面积与违法建设面积的界线问题

适用本意见时，仅对合法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土地及房屋

建筑部分予以确权认定；如建筑存在超占超建的部分，能区分

位置的，按现状在宗地图和房屋平面图上用阴影标注，不能区

分超占超建位置的，应当注明超占面积；同时，由当事人在申

请登记时，明确作出“城市建设需要时，所超占超建部分无偿

交付拆除，并不予补偿”书面承诺。

四、关于房屋建成年份认定及房屋安全质量问题

房屋的建成时间节点可以以土地（房屋）审批（登记）时

间或房屋建成年份等相应材料作为认定依据：对于具有房屋审

批（登记）手续的，以房屋审批（登记）时间进行认定；对于

没有房屋审批（登记）而有土地审批（登记）手续的，以土地

审批（登记）时间进行认定；对于没有办理土地和房屋审批（登

记）的，可根据地形图（修测图、地籍图、影像图等）并结合

经村（居）委会，乡镇（街道）确认的个人具结承诺书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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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，并作为房屋建成年份依据材料。

房屋建成年份的认定材料应包含建成年份、房屋层数、结

构及是否加建等情况。

房屋层数在四层及以上的，在办理规划核实或登记时，须

提供有资质鉴定检测机构出具的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合格报告。

五、关于土地权利性质问题

合法使用国有土地上建造的房屋，其房产经转移已取得房

产证但尚未办理土地登记的，根据“地随房走”原则，由现产

权人申请办理，按合法产权面积补缴土地出让金后，再予以办理

“房地一体”不动产登记，其土地使用权类型以出让方式记载。

六、关于“二次分割”登记有关问题

（一）个人自建房申请“二次分割”登记即申请分割登记，

无论其是转移还是变更登记，如房产单元并未进行改造，仍然

与首次登记时情形一致，即平面布局未发生变化的。平面布局

未发生变化的可由登记中心严格按照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

施细则》第 5条第 4款规定及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

1.3.1等规定，判断分割后的单元是否符合规划批准的独立利

用规则，办理分割登记。

（二）原房屋所有权已按层、套、间方式登记办证，现申

请“房地一体”登记的，按照“尊重历史，实事求是”的原则

处理，可按原登记记载的内容办理不动产权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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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关于宗地范围划定问题

（一）凡经有权机关审批的用地，原则上按审批文件的用

地红线划定宗地范围。

（二）凡经有权机关审批的用地，审批文件无用地红线图

的，按以下情形处理：

1．若房屋（以幢为单位）外围不存在占用公道、公巷、

公用排水沟、公共场地等影响他人通行和排水情形的，经公告

且无人异议后，可按照审批面积划定宗地范围；

2．若房屋（以幢为单位）外围存在占用公道、公巷、公

用排水沟、公共场地等影响他人通行和排水情形的，则按房屋

占地划定宗地范围。

（三）存在历史用地、没有权属来源证明文件的房屋用地，

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的，按照房屋占地划定宗地范围。

（四）相邻土地使用界线在开展权籍调查表上指界工作

时，应要求相邻方签字签章确认。

八、关于权籍调查成果审查有关问题

由市自然资源局依法做好个人自建房权籍调查成果审查

工作。

对房屋存在“有房无地”等情形，经权属公告无异议或异

议不成立的，可将相应权籍调查成果材料（包含且不限于 1952

年至 1954年房产土地所有权证、土地权属来源具结书、权籍



— 9 —

调查表、宗地图、地形图图示、房产证、建设批准材料、相关

缴费票据等）作为确认不动产土地权属来源及土地使用范围的

依据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附图：漳平中心城区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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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：漳平中心城区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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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，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7月 25日印发


